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關渡講座實施辦法 
中華民國 98 年 04月 27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 
中華民國 98 年 12月 21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 

中華民國 99 年 07月 07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0年 05 月 24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4年 12 月 21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7年 06 月 05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8年 12 月 16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 

 

第一條 為開設本校「關渡講座」，特訂定關渡講座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講座以每學期開設為原則，由通識教育中心負責統籌講座開設相關事

務，教務處協助辦理。 

 

第三條 本講座之課程列屬通識課程，其每學期上課學分、時數計算悉依大學法

規定辦理。 

 

第四條 本講座之課程組成師資及聘用程序如下： 

一、講座主持人：每一主題講座聘請一位主持人，以本校專任教授或成就卓

著之校外專家學者為主，負責講座課程安排暨邀聘講員。 

二、協同主持人：每一講座得配置助理教授級以上專兼任教師協同主持，負

責協助主持人綜理講座課程之一般事務(學生出席狀況及成績紀錄、課程

文字影像紀錄、講稿整理及編輯..等)。 

三、講員：由講座主持人自行授課或邀請不同專家學者搭配授課。 

 

第五條 本講座之主持人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中央研究院院士或國外院士。 

二、曾獲國際著名學術獎或藝術文化類獎項

者。三、在學術上或藝術文化界有卓越貢獻者。 

四、現任各大學知名教授者。 

 

第六條 講座主持人如為本校現任專、兼任教師，依本校教師聘用規定辦理，

若為校外專家學者得免經系、院級教評會提聘逕送校教評會審議。 

 

第七條 本講座可依本校實施教學助理制度相關規定，聘請教學助理，協助課程

攝影、記錄、教材整理上網、文稿編輯出版等工作；其影音紀錄及文稿

資料得經主持人及講員同意由本校集結出版。 

 

第八條 本講座所需經費由教育部補助款及本校自籌收入等經費支應，其師資

鐘點及相關費用核計方式如下： 

一、講座主持人：主持人主持費八萬元，校外講座主持人自行授課另比



 

照講員支給鐘點費。校內講座主持人授課鐘點時數比

照正常授課時數辦理。 

二、協同主持人：鐘點費依其職級比照本校通識核心課程計算。 

三、講員：校外專家學者每次五千元，並核實補助交通費。校內講員

依行政院訂定發布之『講座鐘點費支給表』規定辦理。 

四、教學助理：依本校「教學助理實施作業要點」辦理。 

五、其他費用：如攝影、錄音…..等講座上課相關費用應檢據核實報

銷。六、出版費用：講座影音及文稿出版之剪輯、編排、校稿…等各

項費用核實計支。 

 

第九條 通識教育中心於講座開課前應備妥講座開課計畫表(含講座主題、時

段、課程進度、教材資料、搭配講員、經費需求表簽核  等)，辦理

開課相關事宜。 

第十條 本講座相關教師應遵守本校各有關法規與本辦法規定；講座主持人於

聘期屆滿前，有下列情形者，得經相關會議審議，中止其聘約並另覓

適當人選續任： 

一、 聘期中有重大事由致無法履行其義務者。 

二、 其他有確定事實足認其已不適任講座主持人之職務者。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陳請校

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